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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中国传统礼制研究专题】

《诗经》与大封礼的生成、发展与演变∗

刘 加 锋

摘　 要：《长发》《玄鸟》《皇矣》《江汉》《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这八首诗为《诗经》大封礼类诗歌的代表，
透露了大封礼演化的基本态势：商周时期，《诗经》涉及“正封疆”叙事时特别强调“帝（天）命”“王命”，体现了神权

和王权在大封礼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时期，《诗经》大封礼类诗歌很少歌颂“帝（天）命” “王
命”，即便是《閟宫》言及“天锡”，亦不过是“祝颂之辞”，甚至是违礼僭越行为，于是大封礼名不副实而演变，以至于

许多诸侯国并不能实行，此礼遂逐渐崩坏，《十亩之间》透露了此种信息。
关键词：《诗经》；大封礼；生成；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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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封礼是军礼的一种，是指与“正封疆”①相关

的活动，这种活动被诗人以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来。
本文即以《诗经》中的《长发》《玄鸟》《皇矣》《江汉》
《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这八篇涉及大封

礼的诗歌②为研究对象，在考证《诗》与礼之间关联

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大封礼生成、发展及演变的

基本态势，以求教于方家。

一、《长发》《玄鸟》《皇矣》与大封礼的生成

１．《长发》与禹正封疆

《长发》为祭祀并歌颂祖先契、商汤与伊尹之

诗。 其诗凡七章，前两章叙大禹敷土正定九州疆界，
契得封于商而以礼治之，及至契孙相土之时四海之

外疆域整齐有序；三至六章写商汤受命治理九州，九
州得以截然有序；卒章颂扬伊尹辅助商汤之功。

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透露了大封礼生成时的信

息。 首章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

疆，幅陨既长。”郑《笺》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

夏，广大其竟界。”孔《疏》云：“往者唐尧之末，有大

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广下土，以正四方，京师之外，

大国于是画其疆境，令使中国广大均平。”宋代苏辙

《诗集传》卷二十云：“唐虞之际禹疏积水以疆理诸

夏之国。”③范处义《诗补传》卷二十八云：“方洪水

之未平也，芒芒然无有疆域。 禹敷治下土而四方之

外诸大国始有疆域。 由京师言之，故以四方为外也。
幅，边也，犹布帛之有幅也。 陨，周也，谓诸大国周于

天下，各有边幅，亦既长远矣。”④明代季本《诗说解

颐》卷三十云：“幅陨，谓四边之周围也。 盖分布九

州，以正四方。 自京师以外，尽诸夏之大国为疆而幅

陨既长，则天下皆在疆理之中而致治矣。”⑤ 何楷

《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当洚水淹地，芒芒之时，下
圭之方几莫得而辨。 禹治水之后，乃始分别土地，定
其方域。 自京师之外，凡可以建为大国者，则从而区

画其疆界，以待新封之用。 此大禹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之事，言此所以为封契发端也。”⑥ 清代庄有可

《毛诗说》卷六云：“方，正也。 禹治洪水既平，遂敷

土以分九州而成五服也。 外大国，侯服之诸侯也。
疆，正其封以捍外而蕃内也。”⑦此章反映了夏禹敷

土治水，划分九州，正定四方疆界之事，当为大封礼

发生时的初始形态。 因为在大禹治水前， 天下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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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有疆域，“正封疆”更无从谈起。 此后，九州疆

界始定，并有五服制度，故大封礼当在此之后产生。
禹正九州之封疆在史书中亦有记载。 《书·虞

书·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孔
《传》云：“肇，始也。 禹治水之后……始置十二州。”
然而，此“肇”与下文“封”对举，其义应相通。 且同

《商颂·玄鸟》“肇域彼四海”之“肇”，通“兆”，意为

划分区域。 《益稷篇》曰：“予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浍

距川”“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

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夏书·禹贡》曰：“禹
敷土，随山刊木……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九州刊

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锡

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五

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

里荒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敎讫于

四海。”此外，《左传·襄公四年》亦谓：“芒芒禹迹，
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孔《疏》云：“画地

分之以为界也。”可见，禹敷土治水之后，天下道路

川泽才得以疏通，而后制定五服制度，通过“锡土、
姓”的方式任用贤德之人管理土地，天下疆域才逐

渐整齐有序。 这样经过法定化的程序认定后，才有

所谓的“正封疆”之大封礼的合法实行。
２．《玄鸟》与商汤、武丁正封疆

《玄鸟》为祭祀并歌颂商人祖先契、汤以及殷高

宗武丁之作。 其诗可分为三章，首章追叙商代始祖

契之降生至武汤受命而有九州的故事；次章叙述殷

高宗武丁受命而有大国诸侯助祭之事；卒章追叙武

丁正邦畿四海之疆域，使得四海诸侯都来朝觐。 总

体来看，全诗由“宅殷土芒芒”至“奄有九有”，再至

“肇域彼四海”“景员维河”，反映了商土逐渐扩大稳

固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商王武汤与武丁

“正域” “肇域”———“正封疆”的作用，故此诗透露

出商代大封礼的信息。
首章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毛《传》：

“正，长。 域，有也。”郑《笺》云：“长有邦域。”马瑞

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郑《笺》失之：“《广雅·释

诂》‘ ，方也，方正也。’ 与域通，正、域二字平列，
皆正其封疆之谓” “所谓正域也，正域与兆域义相

近，《传》训域为有者，域与有一声之转。 有之言囿，
亦分别区域之义。 常道将引《洛书》曰：‘人皇始出，
分理九州为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即毛《诗》之九

有，韩《诗》之九域也。’域本或之异体，或训有，故域

亦训有。 《史记·礼书》‘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荀
子》域作有，是域通有之证。”⑧故，“域” “有”相通，
后文“九有”即“九域”，亦即“九州”。 何楷《诗经世

本古义》云：“正，犹定也。 域，《说文》云‘邦也’。
陆燧云‘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

据而纷扰也。’黄光升云‘维时夏桀昏虐，诸侯不服，
相为侵乱，汤始正之，此商之王恭所繇始也。’”⑨可

见，“正域”当为定邦国疆界、分别区域之义。
此外，宋代范处义《诗补传》云：“自契至于汤，

八迁始居亳，是未居亳之前芒芒无定也。 古，犹昔

也。 帝，上帝也。 自昔上帝命有武徳之成汤，正治其

封域于四方之诸侯，随其方而命之，君覆有九州而为

之王也。”⑩此将“正域”释为“正治其封域”。 李樗、
黄櫄《毛诗集解》亦谓：“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汤，正其

四方之疆域，故得当天之命，出其命令于诸侯。 惟其

如此，故奄有天下而统一之。”此亦将“正域”释为

“正其四方之疆域”。 故，“正域”与“正封疆”义同，
即正定四方疆界之义。

卒章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毛《传》云：“畿，疆也。”郑《笺》云：“肇，当作‘兆’。
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居安，乃后兆域正天下之经

界。”孔《疏》云：“谓正天下之经界，为营兆境域，以
至于彼四海也。”又《国语·齐语》 “竱本肇末”，韦
《注》云：“肇，正也。”《毛诗集解》卷四十二亦谓：
“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 先正王畿然后正四

海。 王畿者，四海之本也。 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
惟其王畿先正，然后能正四海之疆域。 四海之疆域

既正矣，莫不来至于京师。 其来至也，则祁祁然而众

多。”明代姚舜牧《诗经疑问》卷十二曰：“‘肇域彼

四海’，与汤‘正域彼四方’先后其重光也。”可见，
“肇域”“正域”与“正封疆”同义。

需要说明的是，次章“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传写讹误，应当作“受命不

殆，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 清代王

引之《经义述闻》辩之颇详：“若以为高宗之孙子，则
此诗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孙子乎？
且武王乃殷人称汤之词。 《长发》篇：‘武王载旆’，
《传》曰：‘武王汤也。’不得又以为武丁及其孙子之

称也。 窃疑经文两言‘武丁’皆‘武王’之伪，而‘武
王靡不胜’则‘武丁’之伪。 盖商之先君受命不怠

者，在汤之孙子，故曰：‘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

子’，犹《那》与《烈祖》之言‘汤孙’也，汤之孙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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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者，绳其祖武，无所不胜任，故曰‘武王孙子，武
丁靡不胜’。 传写者上下互伪耳。 毛《传》‘武丁，高
宗也’属于‘在武丁孙子’之下，则所据已是误本，武
丁孙子不可与汤同号‘武王’，于是郑训为‘武功王

德’以牵就之，武之与王意义不伦，岂得并举而称之

乎？”此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三十二补充

曰：“《大戴·用兵》篇引诗校‘德不塞嗣，武于孙子’
与此诗形声相近，‘于’即‘王’字脱下一画耳。 ‘在
武王孙子’下即接言‘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与《文
王》篇‘侯文王孙子’下即接言‘文王孙子，本支百

世’文法正相似。”王、马二人之辩可从。
可见，《玄鸟》虽是祭祀并歌颂祖先的诗，实际

上记载的却主要是武汤“正域”九州和武丁“肇域”
四海之事。 二人承受天命，行使“正封疆”之大封

礼，使得商朝土地日益扩大，最终九州四海来朝，纷
纷称赞商王受命得其宜，理应享有天赐福禄。

３．《皇矣》与太伯、王季和文王正封疆

《皇矣》为祭祀并歌颂周王祖先功德之作。 其

诗共八章，前四章歌颂太王、太伯和王季之功德，后
四章颂扬文王之武功。 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松柏斯兑。 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毛《传》
云：“对，配也。”郑《笺》云：“作配，谓生明君也。”可
见，毛、郑二人均将“对”释为“配”。 然而，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载其友人陈公培之语“《诗·大

雅·皇矣篇》云：‘帝作邦作对’，以‘对’与‘邦’并

言，‘对’ 义当与 ‘邦’ 近。 许君训应无方， 殆非

是”，并认为陈氏之说甚确。 高亨《周代〈大武〉乐
的考释》亦谓：“‘对’与‘封’同义，国土的疆界叫做

‘封’，也叫做‘对’。 古人于疆界之上常栽种树，作
为标志……‘对’字、‘封’字都象手拿树木栽种于土

上。 （对字或省土字）这是‘对’‘封’两字的最初意

思。 《皇矣》：‘帝作邦作对’，‘作邦’即‘作对’。 这

句是说上帝给下国划分疆界。 可见封与对都是疆界

的名称。 两国都在疆界上栽种树木，彼此相对。”

可见，“作邦作对”乃是划分疆界之义，与“正封疆”
之大封礼相关联，故此章反映的是太伯、王季受

“帝”命行使大封礼之事。
第六章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陟我高冈，

无矢我陵，我陵我阿。 无饮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鲜

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郑
《笺》云：“但发其依居京地之众，以往侵阮国之疆。”
宋代程颐《伊川经说》卷三亦谓：“侵广土疆自阮而

始，谓密侵阮，文王救安之，遂归复也。 开地益广，至
于岐陇高山皆有之。 陟我，犹云广我疆宇至登高冈

也。 矢，陈也，谓垦辟，言人无耕辟我陵阜乎！ 陵阜

皆我之阿也。 无饮我水泉乎！ 水泉皆我之池也。 言

皆属其有也。”然而，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辨之曰：“戴震《毛郑诗考正》曰：疑‘侵’当作‘寑
兵’之‘寑’，息兵也。 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

致伪。 今按：戴氏疑‘侵’当为‘寑’是也，古文多省

借‘寑’，即可假借作‘侵’，不必其为伪字耳。 ‘依其

在京’，是已还兵于周京。 则‘侵自阮疆’，是追述其

息兵于阮疆之始。” 马氏之说允当， “侵” 当通

“寝”，意为“息兵”。 当然，程氏后半部分之语亦颇

为有理，体现了大封礼“正封疆”之后，疆界稳固，高
冈、陵阜、泉池皆为周所有而无有侵犯者。

从以上三首诗可以看出，在大封礼生成时期，这
一礼制的实行需要“帝”的授权。 《长发》曰：“禹敷

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这里虽没有交待

授权主体，但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授权主体则不言而

喻。 《书·周书·吕刑》记载：“皇帝清问下民鳏寡

有辞于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乃命禹卒布

土，以定九州”。 显然，《长发》所谓“禹敷下土方”
乃是“帝”或“皇帝”授权禹实行大封礼。 又如，《玄
鸟》曰：“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里明言“古
帝”授命商汤行大封礼。 《皇矣》曰：“帝作邦作对，
自大伯王季”“帝谓文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此乃“帝”命太伯、王季以及文王行大封之礼。 以上

大封礼的授权主体或为“帝”，或为“古帝”，其含义

类似，均体现了古人的天命信仰，体现了古人对天帝

神权的崇拜和依赖。

二、《江汉》《崧高》《黍苗》与大封礼的发展

１．《江汉》与召伯正南国疆界

《江汉》为颂扬召公受宣王之命平定淮夷叛乱

之作。 其诗凡六章，前三章写召公平定叛乱过程；后
三章写宣王册命召公之事。

此诗三章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
彻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透露出了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郑《笺》云：“王
于江、汉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开辟四方，治
我疆界于天下。” “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

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孔《疏》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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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当治我疆界之土，令之修理土田，使遍达四境。”
“已定淮夷，复平叛戾之国，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

理。”宋代苏辙《诗集传》云：“王命召公，辟四方之侵

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来于王国

取中焉耳。 召公于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可

见，“彻我疆土”“于疆于理”均与“正封疆”义同，故
此诗透露出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２．《崧高》与召伯往正申伯疆界

《崧高》是尹吉甫为申伯（周宣王母舅）送行而

写的诗，描写了宣王对他的优待，赞颂了申伯镇守南

土的功劳。 其诗凡八章，其中第二至六章主要写召

伯为申伯营谢之事，即“定申伯之宅”“彻申伯土田”
“彻申伯土疆”，透露出周代大封礼的信息。

特别是第六章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直
接与“正封疆”之大封礼相关联。 毛《传》云：“彻，治
也。”郑《笺》云：“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孔
《疏》云：“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国土界所至之疆

境。”清代惠士奇《礼说》云：“《诗》曰：‘王命召伯彻

申伯土疆’，正其界也。” 严虞惇《读诗质疑》云：
“三章曰‘彻申伯土田’是治其田亩之赋税也，此曰

‘彻申伯土疆’ 是正其封国之疆界也。” 可见，
“彻……土疆”与“正封疆”义同，均指治理疆界之

义，与大封礼直接关联。
３．《黍苗》与召伯正申伯封疆之后

《黍苗》为召伯所率之众营谢归途所作之歌。
其诗凡五章，前三章写众人归途之场景，后两章颂扬

召伯营谢之功，其诗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 烈

烈征师，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

成，王心则宁。”苏辙《诗集传》卷十四云：“土治曰

平，水治曰清。”谢枋得《诗传注疏》亦谓：“疆其土

田事毕，则原隰平矣。 治其沟洫事毕，则泉流清

矣。”郑注《周礼·春官·大宗伯》之“大封礼”谓：
“正封疆、沟涂之固，所以合聚其民。”此诗之“原隰”
“泉流”正喻指“封疆”“沟涂”，故与大封礼相关联。

《皇矣》末章云“陟我高冈，无矢我陵。 我陵我

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与此诗第五章之“原隰既

平，泉流既清”可谓异曲同工，均是大封礼之后疆界

稳固的表征。 元代刘瑾《诗传通释》卷十五曰：“此
宣王时诗，与《崧高》相表里”；清代胡承珙《毛诗

后笺》卷二十五亦曰：“《黍苗》言召伯营谢，固与《嵩
高》相表里”。 以上《黍苗》《皇矣》《崧高》可相互

印证，均为涉及大封礼的诗歌。

《江汉》《崧高》《黍苗》均为大封礼类诗歌的代

表性诗篇，其所涉及的虽然是西周晚期大封礼的实

施情况，但宣王为中兴之主，而“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诸诗所涉大封礼均是在王命授权下实行；且
《江汉》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

高》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黍苗》曰“召伯有

成，王心则宁”，体现了对王权的颂扬，则其所歌自

然是大封礼的正常礼制。

三、《閟宫》《十亩之间》与大封礼的演变

１．《閟宫》与大封礼授权主体的转变

《閟宫》为颂扬鲁僖公能复兴祖业之作。 这是

《诗经》中最长的一首诗，共八章。 前三章写周之祖

先姜嫄、后稷、太王、文王、武王、成王及伯禽之事迹，
第四章至第八章则主要写僖公祭祀之盛、功绩之大。

第四章曰：“保彼东方，鲁邦是尝。 不亏不崩，
不震不腾。 三寿作朋，如冈如陵” “烝徒增增，戎狄

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郑《笺》云：“保，安。
尝，守也。 亏、崩，皆谓毁坏也。 震、腾，皆谓僭踰相

侵犯也。”第五章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奄有龟

蒙，遂荒大东。 至于海邦，淮夷来同。 莫不率从，鲁
侯之功。”郑《笺》云：“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

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也。”第六章曰：“保
有凫绎，遂荒徐宅。 至于海邦，淮夷蛮貊。 及彼南

夷，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鲁侯是若。”孔《疏》云：
“美僖公境界广远，威德所及。 言安有凫山、绎山，
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国，莫不相率而从于中

国。 若王伯有命，则莫敢不应诺顺从。”第七章曰：
“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 鲁侯燕喜，令妻寿母。 宜

大夫庶士，邦国是有。”清代郝懿行《诗问》卷七云：
“（僖公）内修祭祀，外佐齐桓伐楚平淮徐，复境土而

修封疆。”以上内容均与僖公正封疆有关联，僖公

时收复周公旧土，疆界无有毁坏，四方来同。 鲁僖公

在位之世（前 ６５９ ―前 ６２７ 年）属于春秋中期，故此

诗可谓春秋中期大封礼类诗歌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本诗虽然涉及“正封疆”之大封

礼，但只是臣下的称颂之辞，有僭夸之嫌，并不能视

为正礼。 王安石《诗义钩沉》卷二十云：“《周颂》之
辞约，约所以为严，所美盛德故也。 《鲁颂》之辞侈，
侈所以为夸，德不足故也。”苏辙《诗集传》卷二十

云：“此诗所谓‘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者，人之所

以愿之，而实则未能也。”李樗、黄櫄《毛诗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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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一载李氏语：“至于《閟宫》之诗，则所褒者非

可褒之事也。 毁誉失真，莫此为甚。”魏源《诗古

微·诗序集义》云：“侈从齐伐楚之功，以为己绩。
夫子录其诗，罪之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云：“一
般谐臣媚子无耻奴才夸媚之辞，歌功颂德，令人肉

麻、齿冷。”程俊英《诗经注析》曾引王安石语，并
批评此诗曰：“王氏指出此诗的缺点在于浮夸。 僖

公虽尝从齐桓有伐楚之功，而诗夸大其词，名不副

实。 由于浮夸，则流为铺张炫耀。”

综合来看，此诗至少有两方面的缺点：其一，就
其文本形式而言，该诗共九章，一百二十句，四百九

十一字，为《诗经》中最长的一首诗，故其“辞侈”而
“为夸”；其二，就其歌咏内容而言，有些夸大其词，
僖公之功绩并非如此显赫。 收复常邑之事主要见于

《管子·小匡篇》载管仲献桓公南伐之计：“以鲁为

主，反其侵地常、潜。”常邑曾被齐国侵占，返还亦

是齐国外交政策使然，而非鲁国功绩。 清代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以为《管子》所载为“桓公始

图霸时事”，而“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齐久已

称霸矣，常地之归当在庄公时，不在僖公时，不应举

以颂僖”，故收复常邑非僖公之功绩。 至于许田，
桓公元年《春秋》谓：“郑伯以壁假许田。”孔《疏》
云：“天子赐鲁以许田，义当传之后世，不宜易取祊

田。”虽然此处史书以“假”而未用“易”记载，隐讳以

示尊敬，但《公羊传》云“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

也”，《谷梁传》亦谓“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

也”，则郑、鲁两国背礼而交换天子所赐土地已是不

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閟宫》第七章虽然歌颂“天
锡公纯嘏，眉寿保鲁。 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虽
然涉及到“天”字，但这些诗句纯属“祝颂之辞”，
甚至是违礼僭越行为，与西周之前的“天命”“帝命”
已大不相同，其所反映的大封礼已经名不副实了。

２．《十亩之间》与大封礼的崩坏

关于《十亩之间》的诗旨，前哲时贤主要有“刺
时”说、“归隐”说、“采桑”说和“情歌”说四种观点，
其中前两说在古代较为流行，现代部分学者考证亦

多从其说。 笔者以为宜将二说合而观之，即朱熹

《诗集传》所谓“政乱国微，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

与其友归于农圃”较符合诗旨。 毛《序》谓此诗：
“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郑玄《诗谱·
魏谱》云：“（魏）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 国人忧

之，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 至春秋鲁闵公

元年，晋献公竟灭之，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尔而后，
晋有魏氏。”又，宋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

引王氏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小事大，大比

小。 有相侵者，方伯连帅治而正之。 是以诸侯不失

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产。 周道衰，强陵弱，众蹙寡，
天子方伯连率无以制之，有国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

封疆。 此诗所为作也。”由此可见，春秋时期魏国

确实曾遭受秦、晋等诸侯国侵削，而魏君并不能实行

大封之礼以正其封疆。 故诗人有隐退之心，而不停

咏叹“与子还兮”“与子逝兮”，仿佛陶潜之《归去来

兮》，表达了时人对当时礼制崩坏的不满之情以及

对桑田之乐的无限憧憬。
“正封疆”之大封礼生成制定时的本意应当是

通过礼制方式与合法手段，使封疆有定分。 《左

传·昭公元年》载晋国卿大夫赵孟语云：“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 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
则有刑，犹不可壹。 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
有姺、邳，周有徐、奄。 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

盟，其又可一乎？ 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
封疆之削，何国蔑有？”这则材料比较重要，提供了

大封礼生成时的最初线索：大封礼于三王五伯盛德

之时当已存在，其时设有专门的守国之官。 具体仪

节有：王伯下令，正其封疆，立旌旗作为标识，且颁布

相关制度法令，禁止诸侯越境侵犯。 若有侵犯，则加

之刑罚。 此外，《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国芋尹无宇

语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对于“正
封”一词，杜《注》：“封疆有定分。”孔《疏》云：“谓不

侵人、不与人，正之使有定分。”故三王五伯之时，封
疆均由周天子一人经略，诸侯只能受封于天子而获

得土地、人民，不得擅自更改封疆。 若有侵犯，则可

以行使大封之礼正其封疆。 如《左传·桓公十七

年》载鲁桓公言———“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

不虞，姑尽所备焉。 事至而战”，又如昭二十三年

《左传》 载楚国贵族沈尹戌告诫楚国令尹囊瓦

语———“正其疆场……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二人

均强调了“慎守” “正封”之职事。 当然，法律、礼制

能否充分发挥效力，不仅依赖于君王的德行，更依赖

于其实力。 即便是在盛德之虞夏商周时代，疆域亦

不可避免遭受侵犯。 自从没有美善的君王之后，诸
侯更加肆无忌惮，没有一个国家的封地不遭受侵削，
大封礼实行起来也就更加困难，自然会发生变化。

“正封疆”事件在出土文献中主要出现两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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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恭王时期《五祀卫鼎》上的铭文：
　 　 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定伯、 伯、
伯俗父曰：余执 （恭）王恤工，于邵大室东逆

（朔）， （营）二川，曰：余舍（拾）女（汝）田五

田，正廼讯……井伯、伯邑父、定伯、 伯、伯俗

父廼顜，事（使）厉誓，廼令参有司，司土（徒）邑

人 、司马 人邦、司工陶矩，内史友寺刍，帅履

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寓（宇）于厥邑，厥逆（朔）
疆众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

政父田，厥西疆众眔田，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

叔子夙、厉有司……卫小子逆其乡 （飨）、
（賸），卫用乍（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

用，唯王五祀。

这里主要记述邦君厉为了“（营）二川”，自愿用

“田五田”与裘卫交换，并向执政大臣井伯、伯邑父

等报告，在征得其同意后，于是让邦君厉立誓，并命

三有司和内史友寺刍勘定双方“田四田”的疆界。
此次“正封疆”显然存在着交换土地之事，然因为向

执政大臣申请报备，可知周王室允许此类事件发生。
二为厉王时期《散氏盤》上的铭文：
　 　 用夨 （扑）散邑，廼即散用田，眉（堳）自

瀗以南，至于大沽（湖），一奉（封）。 以陟，二奉

（封） ……夨人有司眉 （堳） 田鲜、且、微、武

父……凡十又五夫。 正眉（堳）夨舍（捨）散田：
司土（徒）屰臿、司马兽……凡散有司十夫。

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夨卑（俾）鲜、且、 旅

誓曰：我兓（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

心贼，则 （隐）千罚千，传弃之，鲜、且、 则誓，
廼卑（俾）西宫 、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 田、
（畛）田，余有爽 （变）， （隐）千罚千，西宫

、武父则誓。 厥受（授）图，夨王于豆新宫东

廷。 厥左执缕史正仲农。

此器记载了夨、散二国“正眉（堳）”封疆之事。
郭沫若以为，“ ”应释为“ ”，且不能训为“伐”，应
训为“营业”之“业”，因为“字右旁从‘ ’，分明‘業’
字”。 此外，“旅”当指《鬲攸从鼎》之“虢旅”，而“虢
旅乃当时王臣中之司讯讼者”，王曾命令攸卫牧诣

旅立誓，故“此铭之立誓当亦同有王臣以为质”。
其说可从。 若作“伐”解，则夨因伐散邑便用田交

换，其原因不够明朗。 当理解为夨因“营业”于散邑

故用田交换，这与《五祀卫鼎》所载邦君厉因“营二

川”而与裘卫交换土地相类。 除了“旅”为王臣外，

铭文末尾“史正仲农”与《五祀卫鼎》之“内史”亦同

属王臣，故此次换地仍在王室允许范围。
以上二器所记“正封疆”事件均涉及土地交换，

与“诸侯正封” “田里不粥”的礼制存在一定程度的

背离，但均是在王室允许下进行的，与《鲁颂·閟

宫》所牵涉的许田与祊田的私自交换有所不同，且
与下文所论侵地而正其封疆亦不同，故此可视为大

封礼的发展。
先秦传世文献所载“正封疆”事件，主要有六

次：一是《国语·齐语》：“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
其封疆，无受其资……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二是

《左传·文公元年》：“秋，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会

之。”三是《左传·成公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

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四是《左传·襄公八

年》：“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五是《左传·襄公

十九年》：“诸侯还自沂上，盟于督扬曰：‘大勿侵

小’，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六是《春秋·昭公元年》：“三月，取郓……秋……叔

弓帅师疆郓田。”
谨按：材料 １，为管仲献齐桓公称霸之计，为主

动返还侵地，和平解决边境争端。 材料 ２，文公元年

晋侯疆戚田时，鲁国大夫公孙敖与之会盟。 杜

《注》：“礼，卿不会公侯。”可见，这已属于违礼行为。
材料 ３，杜《注》云：“前年郑伐许，侵其田，今正其

界。”可见，许田为郑国侵略所得，其“疆许田”属于

违礼行为。 材料 ４，杜《注》云：“莒既灭鄫，鲁侵其西

界，故伐鲁东鄙，以正其封疆。”此处鄫田乃莒国侵

略所得，则其“疆鄫田”亦属违礼行为。 材料 ５，疆鲁

田，是鲁国通过盟会方式向诸侯伸张正义，但诸侯私

自盟会亦不合礼制。 材料 ６，唐代陆淳《春秋啖赵集

传纂例》卷五载赵匡语：“凡力得之曰取，不当取也。
不是其专夺，虽复取本邑亦无异辞”，并认为“取者，
收夺之名，何关难易？ 假令取之难而得之欲如何书

之乎”？ “今谓凡系属外而我克有之，不论难易，一
切称‘取’。”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亦申之曰：
“取者，收夺之名。 或曰：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
传之先祖，所以守宗庙之典籍也。 圣王不作，诸侯放

恣，强者多兼，数圻弱者，日以侵削。 当是时有取其

故地者，夫岂不可然？ 僖公尝取济西田矣，成公尝取

汶阳田矣，亦书曰‘取’，何也？ 苟不请于天王以正

疆理，而擅兵争夺，虽取本邑与夺人之有者无以异。
春秋之义，不以乱易乱，故亦书曰‘取’，正其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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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见，郓田为鲁国非法收夺，故“疆郓田”亦

属违礼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知，《国语·齐语》所载

为齐桓公称霸前发生之事，其做法还算符合礼制；其
余所载诸事均未见天子参与，且均有不合礼制之处，
与大封礼的本意相差甚远。 可谓虽有其事，而无其

礼可言矣。 从被侵略国角度看，其不能行使大封礼

以“正其封疆”“合聚其民”已成为常态，足见大封礼

之崩坏。 这与《十亩之间》所反映的魏国国君“不知

所以守其封疆”“民无所居”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诗经》中共有《长发》 《玄鸟》 《皇

矣》《江汉》《崧高》《黍苗》《閟宫》《十亩之间》八首

诗涉及“正封疆”之事，与大封礼有一定关联。 诸诗

反映了大封礼演变的基本态势：商周时期，《诗经》
涉及“正封疆” 叙事时特别强调“帝（天） 命” “王

命”，体现了神权和王权在大封礼生成与发展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春秋时期，《诗经》大封礼类诗

歌很少歌颂“帝（天）命” “王命”，即便是《閟宫》言
及“天锡”，亦不过是“祝颂之辞”，甚至是违礼僭越

行为，大封礼已名不副实，许多诸侯国并不能实行，
此礼遂逐渐崩坏，《十亩之间》透露了此种信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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